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关于
评选“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及
“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毕业生”
实施细则（研究生）
(2025年11月修订)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印发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沪交内（学）[2021]51号）的要求，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实施细则如下：
一、指导思想
要把评选优秀毕业生工作作为对广大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毕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评选以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引导毕业生合理就业，进一步提高他们对成长成才道路的认识。在评选中要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加强对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的引导，不断地深化以“责任”为价值核心的学生就业文化，培育学生“志存高远”的人生成长意识、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个人选择、社会需求和国家发展三者关系，将个人事业发展同国家战略需求、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需要相结合，不断激发毕业生积极投身到国家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到基层、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就业。
二、评选范围、名额
外国语学院博士毕业生、硕士毕业生（不包括非全日制学生）；评选名额为市优秀毕业生数不超过应届毕业生总人数的5%，校优秀毕业生数不超过应届毕业生总人数的15%。注：留学生评选的具体事宜由留学生服务中心组织评审。
三、评选条件
（一）校优秀毕业生评选条件：
1、模范执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
2、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3、遵纪守法、品德优秀；诚信意识较强和学术道德良好；在校期间未受过处分，无不良信用记录。
4、按时修完教学计划中的全部学业，学习勤奋、成绩优秀；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具有较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5、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正确的就业观与择业观；能坚持国家需要、社会期望、个人价值相结合的原则。
6、优秀毕业生具体评选条件：
[bookmark: _GoBack]评选校优秀毕业生标准：在校期间原则上应获得过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奖学金等各类校级及校级以上荣誉，或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硕士生要求平均学分绩点（GPA）原则上在3.3以上(含3.3)，非学位课程成绩优秀；博士生要求课程成绩(包括综合考试)合格。
除以上条件外，原则上须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校院两级就业引导单位目录。
（二）市优秀毕业生评选条件：
1、在达到校优秀毕业生评选标准的基础上，从科研、发表学术论文质量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着重考察；
2、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必须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校院两级就业引导单位目录：
①到国内外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攻读博士学位；
②博士生继续从事科研或教职岗位；
③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到西部地区、国防科技单位及其他重点引导单位建功立业）。
四、评选办法
每年11月下旬开始组织研究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采取学生自主申报与学院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委员会评审的方式评审，评审委员会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党委副书记担任组长，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担任副组长，组员由各系主任组成。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5年11月
